
关于开展 2024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

“宋庆龄研究”专项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有关单位： 

经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工作机制批准，决定开展 2024 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

“宋庆龄研究”专项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宣传和研究阐释

宋庆龄先生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妇女儿童卫生保健、文化教育福利事业、祖国统

一以及保卫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切实发挥省社科基金示范引导作用，为研

究宋庆龄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二、重点研究课题 

1.延安时期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的塑造和传播研究 

2.宋庆龄统战思想研究 

3.宋庆龄国际传播思想与实践路径研究 

4.宋庆龄与延安时期的中共领袖交往研究 

5.宋庆龄人格魅力研究 

6.宋庆龄与抗战时期的陕西难民救济 

三、申报条件 

（一）项目责任单位须具备下列条件： 

1.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力量和深厚的学术积累。 

2.设有专门负责科研管理的职能部门。 

3.能够为开展课题研究提供良好条件。 

（二）项目申报者须符合下列条件： 



1.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具有

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 

2.具有副高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担任正处级领导职务（含）或二级调研

员（含）以上职务。 

3.被撤项或终止的省社科基金项目三年内、被撤项或终止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五年内，其负责人不能申报。  

4.必须有与申报课题相关的前期研究成果。 

四、申报和结项要求 

1.本次研究题目均为指定题目，项目申报者不得自行命题。课题研究要强化问

题意识，突出实际应用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 

2.项目申请者只能申报 1 个项目，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其他课题的申报；

课题组成员不超过 5 人；课题组成员只能参与 1 个课题申报。 

3.课题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承诺，履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究

任务，结项成果形式原则上须与预期成果一致。 

4.课题结项：须按要求提交不少于 3 万字的专题研究报告及 3000 字左右成果

简介，同时还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项目负责人必须以第一作者名义在中文核心期

刊上发表至少 1 篇与立项课题内容相关的论文；专题研究报告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

价值并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课题相关成果被《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要报》

采用。专题研究报告须在 2025 年 4 月 30 日前向我办提交。文章自立项之日起 1 年

内公开发表。所有成果须标示“2024 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宋庆龄研究’专项”字样。 

五、其他事项 

1.项目申报材料从陕西宣传网下载，申报人须按规定格式认真填写《“宋庆龄研

究”专项申请书》及《课题论证活页》，并经所在单位主要领导及科研主管部门审批

后，方可上报。要如实填写材料，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 

2.申报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填写《汇总表》，填写申报单位统一使用本单

位规范名称，不得使用二级单位名称。填表中各字符间不得使用空格。《申请书》

《课题论证活页》和《汇总表》须计算机填写、A3 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 



3.申报时需提交：（1）每项《申报书》纸质文本 1 份；（2）《课题论证活页》

纸质文本 5 份；（3）单位申报材料汇总表 1 份。以上资料均需同时提供电子版。 

4.省社科工作办和省宋庆龄基金会对申请书进行资格审查，并组织专家对通过

资格审查的申请书进行评审，评审结果经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工作机制审批后，通

过陕西宣传网公示。公示期满，对无异议者正式立项。 

5.每个研究课题给予 2 万元的经费资助。 

6.集中受理申报的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4 日—11 月 8 日，集中受理地点：西

北大学长安校区西学楼 1104 室。邮箱：syzx11042024@163.com  

个人申报不予受理，逾期不予受理。 

 

附件：1.“宋庆龄研究”专项申请书 

        2.“宋庆龄研究”专项课题论证活页 

        3.“宋庆龄研究”专项申报汇总表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16 日 

 

（联系人及电话：代镯 029-88308171，李玉洁 029-63905859） 

 


